
反對派覆核禁蒙面法 官拒頒禁令

教唆走蒙面法律罅 張達明卸責
各界批煽動市民上街 挑戰法律底線 事後發帖「戴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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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的張達明，
在《禁止蒙面規例》依法生效當天，

在facebook上發帖文公開挑釁法律，揚言
「戴上口罩，難道你就認不出我？」又狡辯
自己戴口罩「不是要『使用相當可能阻止識
辨身份的蒙面物品』，而是『作無聲抗
議』」云云，更教唆年輕人鑽法律空子，煽
動年輕人上街遊行等。
昨日見帖文初見煽動成效的張達明，擔心
自己挑戰法律底線會惹禍上身，便匆匆發帖
「戴頭盔」，宣稱自己「戴口罩並不會阻止
人識辨我的身份，並非蒙面」，又突然標榜
自己未選擇「違法達義」云云，在把年輕人
推到違法前線後，把自己的責任撇得一乾二
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

陳曼琪批評張達明公然挑戰法律，指「禁蒙
面法+禁煽動罪（刑事罪行條例第九及第十
條）才更有效！」她又指，《禁止蒙面規
例》的確賦予警方權力，核查蒙面人身份，
對企圖或將會進行違法暴力事件的人產生阻
嚇作用，亦有助警方盡快驅散一般人群，期
望港人不要參與蒙面遊行示威，並須向蒙面
遊行示威說不，向暴力說不。

陳曼琪批張公然挑戰法律
陳曼琪認為，只憑《禁止蒙面規例》並不

能完全止暴制亂，政府亦須本着有法可依和
有法必依的法治精神，執行香港現有法例
《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條中的
煽動罪，阻止有人煽動暴力、蒙面遊行示威
及違法暴力企圖推翻香港特區政府管治，此

煽動罪亦有助保護學子及年輕人免被煽動犯
罪。她提出，若仍未能止暴制亂，香港政府
便需考慮加大本地法律力度，包括《公安條
例》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六條有關宵禁令及
禁區命令的適用性。

馬恩國：張有欠專業道德操守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行主席、大律師馬

恩國表示，作為法律界一分子，應該扶持、
堅守有關法律精神，但張達明身為資深法律
界人士，反而利用其法律知識縱容他人違
法、教唆如何「走法律罅」，完全違反作為
法律界須堅守的基本原則，有欠專業道德操
守。

何俊賢：張需為現今「爛局」負責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在整場顏

色革命的暴亂中，張達明之流訟棍，披着法
律外衣，向市民灌輸如何犯法無罪的歪理，

不斷荼毒港人，導致今時今日，激進暴力分
子視法律如無物的惡果，張達明之流需為現
今的爛局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為禁止暴亂行為， 上周五正式訂立《禁止蒙面規例》，但暴徒卻藐

視法規、持續發起連場惡性暴力事件。作為法律界人士的港大「黃師」張達明，竟然在facebook上發文揚言要

蒙面上街，公然挑戰法律底線，煽動港人上街，又教年輕人鑽法律空子。惟其見言論引起關注，擔心惹禍上

身，剛過半天，他就「戴頭盔」希望洗脫違法之嫌。有多名法律界及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張達明之流訟棍以自己專業知識煽動他人違法、教唆走法律罅，導致今時今日，激進暴力分子視法律如無

物的惡果，需為現今的爛局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6月以來的連場遊
行集會都演變成騷亂，更愈演愈烈，當中參與暴力
破壞、縱火及襲擊異己的暴徒均以各種方式蒙面，
以逃避警方識別身份。特區政府為止暴制亂，恢復
社會秩序，前天（5日）午夜零時起實施《禁止蒙
面規例》。反對派24名立法會議員隨即向高院緊
急入稟申請司法覆核許可和臨時禁制令。高院法官
昨晨開庭聽取申請人和政府方的初步陳詞後，決定
受理司法覆核申請，但拒絕頒發臨時禁制令。
一眾申請人昨日由名譽資深大律師陳文敏和資深
大律師李志喜代表，至於政府方的答辯人為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警務處處長和律政司司長，由資
深大律師余若海代表。
代表一眾申請人的資深大律師李志喜陳辭時稱，
行政長官無權自行訂立附屬法例，今次繞過立法會
訂立《禁止蒙面規例》，是凌駕立法會的功能。李
又指《禁止蒙面規例》只會令警權過大情況加劇，
無助緩和社會紛爭。警方亦早可根據《公安條例》
有權查核街上市民的身份，以及要求被截停的市民
脫下面罩。
代表政府方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反駁指，申請人

無視近月發生的暴動、縱火，以及事件所引起的危
險情況和公眾恐慌，《禁止蒙面規例》是要防止和
警戒示威者縱火、投擲汽油彈和街頭打架等行為，
行政長官已考慮香港的現實及公共安全情況，社會
上亦有聲音要求訂立《禁止蒙面規例》，港府亦曾
於1967年引用《緊急法》立法。

政府方：不能坐視暴衝等立法
余若海指出，現時社會狀況嚴峻，多人因激進示

威活動受傷，當中包括警務人員，特首有必要立即
推行《禁止蒙面規例》。他又質疑如何能夠一邊看
着暴力衝擊，一邊再等10天由立法會立法，況且
立法會在本月16日審議法案時，亦有權否決或修
訂。余若海指，訂立《禁止蒙面規例》之後，星期
六（5日）晚上的情況遠比之前的情況，「和平」
及「平靜」。
法官林雲浩在聽取申請人和政府方的初步陳詞
後，昨日下午決定拒絕頒發臨時禁制令，即禁蒙面
法仍然生效。不過，林官亦同時決定受理有關司法
覆核申請，本月下旬處理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運用
「緊急法」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期香
港暴動「幕後黑手」之一、壹傳媒集團創
辦人黎智英不斷煽暴縱暴，昨日卻在黃媒
「毒果」《蘋果日報》專欄高調要激進分
子「收兵」，稱「現在不是硬拚的時候」
云云，懷疑是擔心被黑色暴力攬炒。前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社交網站帖文指出，
黎智英終於放話了，我們不妨看看今明兩
晚成為棄卒的黑衣暴徒如何反應，看看明
後兩天《蘋果日報》的編採立場，看看一
眾「泛民」和教協如何「華麗轉身」，公
開地和黑衣暴徒切割，看看「和勇分化，
爛尾收場」。
黎智英在專欄文章中稱：「以我所知警

方已掌握了較激進勇武者的身份資料，經
過滲透者的跟蹤也知道這些人的住址，卻
沒採取拘捕行動，是想進一步激發這些人
將行動升級，造成重大傷亡陷這運動於不
義，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墮入羅網。」
「我們的策略不是以激烈的對抗贏取對
方，而是以道德權威不屈不撓的精神消耗
對方（Wear them out）。現在是我們冷
靜思考的時候。」
對此，梁振英發文指出，黎智英叫黑暴

收兵的託詞是警察設越位陷阱，其實他怕
的是暴徒嗜血成性，打死一般市民，或者
放火成災，造成重大傷亡，又或者搶手機
店、電器舖，中飽私囊。明眼人都知道這
些暴行已經成為新常態，並且形成趨勢，
沿着群眾運動的規律向更醜惡的一方發
展，黎智英對此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更清
楚的是自己的角色和責任。
梁振英此前在臉書上載了一篇《黑暴大

台失控 攬炒泛民基層》。他昨日說：
「正如我昨天（前天）在臉書上說的，叫
得停嗎？」我昨天（前天）說：「運動有
了自己的生命，就要自主，加上未來的選
舉都是名利雙收的黃金機會，連登仔和勇
武當然也要『各自努力』，不會讓別人
『掠奪革命成果』。所以大台已經作不了
主，運動已經失控。大台的一個重要功
能，就是定戰略、拿捏力度，然後分工合
作。大台說了不算，各路人馬各自為政，
沒有統籌，結果就是不斷犯戰略錯誤……
最後被黑暴運動攬炒的，只會是不肯割
席、機會主義的泛民和廣大的基層青
年。」

諷黎的覺悟「遲了4個月」
他諷刺說，「不割席」是黑暴運動的根

本性戰略錯誤，毛孟靜的「死物論」，深
入人心，黎智英的「覺悟」，遲了4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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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上周五引用《緊急情况規
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後，煽
暴派不斷挑起事端，數度抹黑緊急法
「有違憲之嫌」、「令特首權力太大」
云云。殊不知就在去年9月颱風「山
竹」襲港時，此次反對特首引用緊急法
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當時卻高調要求
特首引用緊急法訂立災後一天的公眾假
期，並強調「特首絕對可以就緊急情況
訂立規例。」
多名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反對派自打嘴巴的言論可以
證明，其知道緊急法是香港一條合法的

條例，特首有權引用，此次反對派企圖
將焦點轉移至緊急法，目的就是想繼續
包庇和協助暴徒。
為反而反的反對派，向來處事雙重標

準。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日前還高
調聲稱，引用緊急法先例一開，會「逐
步削弱港人自由」，揚言緊急法令特首
有權「作出侵害權利的法則」，本身已
有「違憲」之嫌，使特首「權力太大」
云云，企圖恐嚇市民。
事實上，去年9月颱風「山竹」襲港

時，郭榮鏗曾表示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
四十一章緊急法，特首可就緊急情況訂
立規例，「雖然條文中無訂明範圍有多

闊，但特首絕對可以宣佈將一個工作日
訂為公眾假期。」
而「人民力量」陳志全亦強調，條例

並無為「緊急」作定義，賦予特首會同
行政會議很大操作空間。

陳恒鑌：看清反對派真面目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認為，郭榮

鏗自打嘴巴的言論可以證明，郭榮鏗知
道緊急法是香港一條合法的條例，他亦
建議過特首使用，但現在他卻走出來妖
言惑眾指「緊急法不可以用」，明顯是
想包庇暴徒。
他認為，市民可以透過這事看清其真

面目，並希望其向市民道歉和解釋清楚
前後兩番言論的意思。

邵家輝批郭想包庇暴徒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強調，在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
公安的情況時，可訂立任何認為合乎公
眾利益的規例。
他相信，香港市民及全世界都能看到

香港這3個多月來，99%使用暴力的人
都是蒙面「黑衣魔」，特首運用緊急法
的目的正是訂立《禁止蒙面規例》，減
少有人藉蒙面參與暴力活動以逃避法律
責任。
他批評，郭榮鏗將禁蒙面法的焦點轉

移至緊急法，目的是想包庇和協助暴
徒。

昔促用緊急法放紅假 反對派自打嘴巴

多名法律界人士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特
區政府訂立《禁止
蒙面規例》合憲合

法，煽暴派議員為撈取政治本
錢，濫用法律程序，法官拒批臨
時禁制令合情、合理、合法。

黃國恩：禁蒙面法助警執法
對於高等法院的裁決，執業律

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
恩強調，緊急法是現行香港有效
的法律，現時香港的情況正是暴
徒行為嚴重危害公眾安全和破壞

香港治安，引用緊急法訂立《禁
止蒙面規例》完全符合公眾利
益，禁止遊行集會者蒙面隱藏身
份以逃避法律責任，使意圖犯罪
者有所忌憚，有助減少暴力行
為，亦有助警方執法及恢復社會
秩序。
他續說，附屬法例通常是由政

府制定的詳細規則及規例，為實
施某條例而須訂立的技術或程序
上的細節，可被視為廣義上的行
政命令，符合基本法第十四條、
第四十八條（2）及（4）款的規
定，是基本法賦予特區政府及行
政長官的權力，沒有違憲及越

權。

傅健慈批煽暴派撈政治本錢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人

民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亦指出，
政府頒佈《禁止蒙面規例》合憲
合法，煽暴派議員罔顧法庭剛已
經拒絕了一宗同類禁制令的申
請，只撈取政治本錢，再一次申
請禁制令和司法覆核，明顯地，
這是缺乏事實、理據和法律基礎
支持，並濫用法律程序，法官拒
絕他們的禁制令的申請，是合
情、合理、合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法律界：拒批臨禁令合情合理合法
 &

■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法官拒絕就禁蒙面法批出臨時禁制令是合情、合理、合法。圖為日前有蒙面黑衣
暴徒於港鐵大圍站砸毀站內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達明於網上發帖文公開挑釁法律，揚言「戴上口罩，難道你就認不出我？」 fb截圖

■ 梁 振 英
於 網 上 回
應 黎 智 英
「 收 兵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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